
威海市环翠区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农质发〔2019〕6号）、《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山东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农质监字〔2020〕1号）、《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威海市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威海发字〔2020〕14号）部署，我区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进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按照整体推进、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逐步完善，部门协作、形成合力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指示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有关要求，根据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和市海洋发展局统一部署，通过推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落实水产品养殖生产者主体责任，实现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有效衔接，推动建立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模式，全面提升全区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二、试行范围 

（一）试行区域：全区范围。 

    （二）试行主体：食用水产品养殖生产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社，省级以上海洋牧场和水产原良种场、渔业增殖站，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单位，以及受到过各级财政政策资金扶持项目的渔业养殖企业等。鼓励小散水产品养殖户参与试行。 

（三）试行品类：海参、大菱鲆等各类养殖水产品。

三、开具要求 

（一）基本内容及样式

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主要内容包括食用养殖水产品名称、数量（重量）、养殖生产者信息（名称、产地、联系方式）、开具日期、承诺声明等信息（附件2）。

其中，承诺内容包括食用水产品养殖生产者承诺不使用禁用渔用兽药及非法添加物，遵守渔用兽药休药期规定，销售的食用养殖水产品符合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真实性负责。 

（二）开具方式

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一式两联，一联出具给交易对象，一联留存一年备查（电子出证的，可电子存储备查）。

各镇街引导生产主体采取以下形式出具合格证：一是结合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打印合格证或二维码；二是提供空白合格证格式，生产主体自主填写。开具合格证与定性（定量）检测相结合，提高合格证“含金量”。对于积极参与试行但无印制食用水产品合格证条件的小散养殖户，由各镇街提供免费合格证打印和发放服务。

（三）开具单元

有包装的食用水产品应以包装为单元开具，张贴、悬挂在包装材料表面。散装食用水产品应以运输车辆或收购批次为单元，实行一车一证或一批一证，随附同车或同批次使用。 

四、实施步骤 

（一）周密安排部署。各镇街要立足实际，结合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做好政策宣贯，积极组织发动，引导各类水产品养殖生产主体在产品上市时主动出具食用水产品合格证，确保产地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有效推进。 

（二）建立主体名录。结合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平台建设，按照试行方案要求，将食用水产品养殖生产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社，省级以上海洋牧场和水产原良种场、渔业增殖站，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单位，以及受到过各级财政政策资金扶持项目的渔业养殖企业等进一步摸排，并建立完善水产品养殖生产者名录，建立合格证制度试行主体库（包括水产品养殖生产者名称、地址、类型、生产品种等信息），确保试行规定范围的主体全覆盖。

（三）开展培训指导。对纳入主体名录的企业进行培训和业务指导，并通过发放合格证制度告知书、明白纸、培训资料等方式，引导水产品养殖生产者理解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对于推动产品销售、赢得市场认可的重要意义，做好对开具主体的指导服务。同时，要鼓励引导小散养殖户参与试行，通过提供技术服务与支撑，引导小散养殖户主动出具食用水产品合格证。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镇街要广泛在水产品养殖场、水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等处显著位置摆放宣传展板，张贴关于推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的宣传彩图，悬挂宣传横幅，并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平台，大力宣传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增强水产品养殖生产主体开具食用水产品合格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引导各类水产品收购商、销售者及时掌握上游生产主体开具合格证情况，及时查验，提高销售端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五）推进部门协作。争取市场监管部门的支持，推动建立市场准入查验机制，共同加大宣传引导，推动水产品收购商、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入场销售者对进入市场的食用水产品进行合格证查验，确保市场环节把好查验关。 

（六）强化监督检查。各镇街将试行合格证制度宣传和开具纳入日常巡查检查重要内容，明确工作重点，定人定岗实行台账管理，严肃查处虚假开具合格证、承诺与抽检结果不符的生产主体，并纳入农（水）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管理。通过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的试行，做好与实施《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工作的相互衔接。今后，未实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的水产品养殖生产主体和产品，一律不准予参加各类展示展销会，一律不准予参评各类品牌和奖项，一律不给予项目或资金支持，一律不推荐为标准化基地、养殖场等示范主体，一律不准予申报绿色食品、无公害农（水）产品、名特优新农（水）产品名录等。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是推动海洋强区建设、渔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的有力举措。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落实，区海洋发展局成立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各有关单位、科室负责人参加，共同部署推进。

（二）强化保障支持。将合格证制度试行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保证经费和工作力量投入，强化人员保障，积极争取将所需经费纳入水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财政预算。通过宣讲和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技术服务等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构建职业化检查员队伍，确保合格证真实开具、有效使用。 

（三）落实属地责任。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推进情况将作为食品安全考核评议、质量工作考核和水产品质量安全延伸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各镇街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分工，切实把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作为当前水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点任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确保试行工作落实到位。 

（四）建立完善机制。各镇街要建立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台账机制，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实行工作台账管理，并按时报送工作台账。同时，因地制宜，开拓创新，探索行之有效的推进办法，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注重分析总结经验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及时向区海洋发展局反馈，不断完善合格证制度。 

请各镇街于1月21日前报送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联系人员名单（附件6），每月1日报送工作台账，2月1日一并报送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主体名录（附件5）。5月1日、8月1日、12月1日前报送试行情况工作总结至区海洋发展局渔业科。 

联 系 人：谷杰泉、马潇

联系电话：5303013

邮    箱：hcqhyjyyk@wh.shandong.cn 

附件：1.威海市环翠区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小组 

2.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基本样式 

3.威海市环翠区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宣传口号 

4.威海市环翠区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台账 

5.威海市环翠区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主体名录

6.威海市环翠区试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联系人名单

                                                                 


